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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西義圖制之圖議、圖約舉隅

龔汝富

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江西義圖制，始於清代漕運兌本色之際，是

一種團體催徵稅銀的方式。它以一圖（里）為賦

稅經徵單位，大家立約共守，不逾限期，免受追

呼，並選定圖長、甲正，由其負責按限攢齊催

完。1 義圖制這一經徵方式，在清代江西部分州縣

運行頗有成效，「義甯、武寧、奉新、靖安、高

安、新昌交繳及時，皆由義圖之為之。」2 民國

年間，江西省在實行保甲制之前，曾經一度想恢

復義圖制，民國21年6月15日第475次省務會議修

正通過十九條《江西省各縣義圖通則》，同年10

月10日江西省財政廳徵字1467號通令，公佈《各

縣辦理義圖進行程式》，但是，後來由於戰亂原

因，不得不實行保甲制。3 關於義圖制的運行機

制，有的地方誌略有說明，如安義縣誌載，「安

邑五鄉皆立義圖，其法以十甲為一圖，輪充圖

長，完賦各有定期，逾期而不納者，倍罰之。故

民常輸將恐後，官不勤勞，民不逋負，此風最為

近古。」4 但是，詳細具體的運作情況，不得而

知。最近，筆者獲睹一本清代道光年間上高縣部

分團圖狀告縣衙書吏勒增稅銀京控案卷　　《名

花堂錄》。5 該案卷刻本保存在江西省圖書館，也

許因為取名特別，一直未曾經被人注意到它在研

究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學術價值。筆者多

次到上高縣檔案館、圖書館和民間搜尋資料，均

未獲得該案卷刻本在地方流通的資訊，與之鄰近

的新昌（宜豐）、高安、萬載等縣也未獲得這個

刻本，所以，江西省圖書館所藏的這個案卷材料

便更加珍貴。《名花堂錄》所輯錄的訴訟案件為

我們研究清代江西紛繁複雜的賦稅糾紛訟案提供

了生動的個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案卷中保存

完整的圖議、圖約，對研究義圖制在江西西北部

廣大民間推行的具體方案和細節，是非常難得的

原始記錄，而這一地區所轄各縣正是清代江西成

功實行義圖制的模範縣，但長期以來，人們對義

圖制運作的框架缺乏真切的瞭解，因而摘取案卷

中的圖議、圖約，有助於深化區域社會經濟史研

究，茲錄於後，以補其闕：

《十團圖議》

蓋自　縣憲印給圖約，花戶樂於輸將，兼之京控定案，章程纔得一律。但恐積久弊生，不無延

玩，為此，共立善後圖議，務使家喻戶曉，謹將各款臚列於右：

一地丁等銀例應四月完半，十月完清。各圖的於五月二十日驗票，若或花戶刁抗，故為怠玩，至

開倉以前，大圖赴房抄刷各戶欠數，倘有違悞，除稟公外，照依圖議，每兩罰錢一千文，斷不徇

情。

一漕糧例應自備好米，不得市米椏交。近來花戶希圖便宜，貪買城市醜米，致令臨時風篩，每多

不便。又或礲戶誆騙，以致悞公者亦不少。自後各宜克已，一切青碎潮濕，不得奉情濫收，致干

法紀。

一水腳津貼近來增涱，兼之火食用費，以及差房各項行款，亦復不少。開徵前照依公議預備典

錢，如數繳齊，然後收米。如有掛欠，不准一律驗收。

一各處圖會亟宜整頓，所有租谷錢項善為生息，無使分拆。不但承戶當差，公使公用，即完銀火

食、運米船錢，亦可於中取用。

*作者為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及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史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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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舉管理務須精明廉潔，矢公矢慎。不可侵扯錢文，虧空賬項。每於上米後公同算清簿賬，如

有侵扯不明，除賠補外，公眾懲罰，不得藉勢再行霸管。

一私圖管理尤宜公平正直。不但專管會項，即上下忙銀以及漕米水腳，亦要專理。花戶各宜遵依

大圖章程。抖交本圖歸總，然後送交大圖。倘有刁頑花戶不遵，私圖應用火食零星，各交大圖

者，不收。

一上米務須有力。花戶隨帶鋪程籮擔，到縣聽用。除上米挑米外，每日火食錢七十文，不得以衰

弱無力之人濫享公食。

一每年餘錢務須存眾生息。不使欠在花戶，亦不得存歸經理，藉口加息。若欠在花戶，者抗延者

愈多，存歸經理，則侵吞者難免，凜之慎之，方保無虞。

一大圖為急公起見，十團花戶務須年清年款，不使遺漏分文。近來人心不一，慣於拖欠。不遵開

徵日期，故意推延，致令差票鎖拿，雞犬不寧。非特有悟公事，兼之不成事體。自後凡屬銀米，

俱要踴躍，免差免比，方為良善。

一公館為花戶棲身之所，亦即為花戶齊心之所。不但上米，即考試各項亦有所據。俟年豐歲熟，

亦須及時創建，方為工程完備。

以上各條務宜照例施行，如或故為推抗，刁蠻不服者，公眾罰論。獨不思二十五年以前，曾因刁

抗致為弱漢，幸得拾團人民費六年之辛苦，方能成事。若一經有濟而故態復萌，豈不前功盡棄

乎？為此，酌議善後圖規，所冀十團花戶，永守勿替而已。

峕

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二月  十團公具

《圖約》

立圖議約人一區二區三區十團二十圖，共立急公圖議約一樣二十紙，每圖各執一紙。為因漕餉重

關　　國課，輸將完納方為善良。前沐　侯爺印給圖約。花戶踴躍輸將，相安已久。後因離城

窵遠，居址星散，積久獘生，不無延玩。今蒙　縣主孫大老爺留心民瘼，掃除積獘，酌定永遠章

程。凡屬十團二十圖各花戶銀米，自茲以後，不論分釐錢兩石斗升合，照依區額扣算，統歸各甲

滾催，催齊赴縣總完，仍按各花戶分給串票為據。每年飭房改造徵冊，每甲載明共民糧若干，共

正米若干，共正銀若干，以憑照數輸完後，仍分別各花戶糧數以憑推收過割錢糧。定以四月三十

日完半，十月三十日完清。漕米每屆開徵，各自運米進倉，歸總全完。所有每石正米應徵水腳錢

一區七十八文，二區二百文，三區二百文，依期交繳。仍將各花戶完過串票交付圖眾查驗。倘無

票驗，即係抗欠。滾催定應指名具稟，頒法究追。將見人知勸懲、戶樂輸將，此真法良意美　　

國民兩便者也。為此，懇賞均印各給蓋造圖約，永遠公私存照。計開各區團各圖各甲於後。

一區

崇本一圖

一甲 三甲 四甲 五甲 中六甲 中七甲 八甲 九甲 十甲

二圖

一甲 二甲 三甲 中四甲 後四甲 七甲 八甲 九甲 又九甲

廣安一圖

一甲 二甲 四甲 五甲鄔英 六甲 七甲 八甲 九甲陳新雨 十甲

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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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五甲胡昌 六甲 後六甲 七甲 八甲 九甲胡和 十甲

下京陂一圖

前一甲 後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李景甲 中四甲 後四甲 五甲 六甲 七甲 後七甲李祿典 八甲 九甲 

前十甲左尚忠 中十甲 十甲

二圖

四甲

三圖

一甲 五甲

四圖

一甲 二甲 四甲 五甲 八甲 九甲 中十甲

上京陂二圖

二甲 三甲 四甲 五甲 六甲 七甲 八甲 九甲 十甲

白土中一圖

一甲黃良梅 二甲吳從先 三甲鄧正隆 施永 四甲楊紅 五甲皮丁順 六甲李興旺 七甲鍾榮祚 八甲張開麟 前

九甲李建華 中九甲李榮開 後九甲李文顯 十甲盧興柳

仁里一圖

一甲 

三圖

一甲 七甲

四圖 三甲

五圖 十甲

二區

後塘一圖 

八甲況正茂

後塘二圖 

二甲黃文茂 三甲徐興 八甲劉超群 九甲黃文盛 又九甲黃盛細 再九甲黃家化 十甲熊茂

後塘三圖

一甲羅寧發 前一甲羅連發 後一甲羅後發 二甲 三甲盧永仝 四甲羅佑發 五甲 六甲 七甲 八甲 十甲

百歲一圖

一甲黃占魁 二甲黃鎡榮 四甲黃榮燦 五甲黃鄂榮 六甲黃明鼎 中七甲黃春秀 八甲黃和貴 十甲

孝義一圖 六甲鍾記 長記 十甲戴大勛

三區

黃村一圖

一甲 二甲 三甲 四甲 八甲 十甲 七甲 九甲

道光廿六年丙午三月日立

一二三區十團二十圖

急公圖約

十圖地名紀

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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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本一圖

一甲射布上 四甲蘆洲李 六七甲洋田 五甲黃田 八甲上倉 園林 九甲山上 三十甲上會

二圖

一二三四八甲鎮渡 七甲燕窩 九甲羅園 棗溪

上京陂二圖東邊

下京陂一圖

二甲鄧家 徐渡羅 三五甲石溪官廳 八九甲洲江 一甲渙溪松塘尾 四甲壽溪 六甲渙溪 七甲楊家邊 湖裡 十甲左家

二圖

四甲渙溪老屋

三圖

一五甲石溪平步

四圖

一二甲石溪老屋 九十甲洲江 四甲渙溪上坪崚 八甲渙溪榨下邊

廣安一圖

一二五甲潭上 四甲戴潭 六七甲湖田 八甲蘆洲簡 九甲高車 十甲楊木

二圖

一甲江東楊梅 二甲江東何 三甲社田 四六七八甲江東胡 五九甲下藍 十甲江東浣

白土中一圖

一三十甲麻塘 二甲石坑 四甲絲塘灣頭 五甲埠頭 六甲寶峯石 七甲遲下 八甲印塘 九甲宥塘

仁里一圖

一甲沙塘江

三圖一甲梓塘鋪 七甲田塅

四圖三甲楊木

五圖十甲小水江

二區

百歲一圖二四六七八甲斗門上店

一五甲下店 十甲東陂

後塘一圖八甲離婁橋

二圖二甲末嶺黃 三甲社村 八甲末嶺劉 九甲田心 十甲柘蕪

三圖一四甲 嶺水石 三七甲南港 二甲梘頭 五甲石刀背  六甲吳家 八甲柘蕪 十甲童家

孝義一圖十甲谷塘大布 六甲 界山 長水坑

三區

黃村一圖董姓

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二月  十團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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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花堂錄》是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

春天，由上高一二三區十團二十圖全體花戶鳩資

刊刻的京控案卷。內容包括序、記、圖議、圖

約、十團地名紀、各圖原糧、上米各項行款、漕

案等八個「目例」，按順序編輯了所有涉案的爭

議標的、表記圖冊、稟狀甘結、縣衙告示以及各

級上憲的批飭。據「十團地名紀」載，上高縣參

與該案訴訟的的團圖是：一區的崇本一圖、崇本

二圖、上京陂一圖、上京陂二圖、上京陂三圖、

上京陂四圖、慶安一圖、慶安二圖、白土中一

圖、仁里一圖、仁里二圖、仁里三圖、仁里四

圖、仁里五圖；二區的百歲一圖、後塘一圖、後

塘二圖、後塘三圖、孝義一圖；三區的黃村一

圖。但是，各圖之中仍然不是全部花戶都參與了

訴訟，在一圖十甲中有些甲戶實際上並沒有介

入，如崇本一圖的二甲、慶安一圖的三甲就沒有

參與，而二區孝義一圖除了六、十甲之外都沒有

參與。

　　該案的基本經過是這樣的：道光二十五年，

上高縣衙因為給上憲墊付巨額銀兩後無法彌補虧

空，於是在漕米津貼上打主意，全縣「一律津

貼」，可是，上高縣本來就沒有統一過津貼標

準，而十團二十圖在全縣五區五十六團一百四十

餘圖中，又屬於津貼較輕的團圖，他們依據原有

的義圖規約，拒絕加增津貼。當十團花戶赴倉兌

漕時，衙門書吏要求他們必須先繳納加增津貼，

否則閉倉不納。十團花戶兌倉不成，便將漕米堆

積衙署。官方懷疑鄉紳包漕鬧漕，態度強硬，而

十團花戶前赴後繼，逐級申訴，直到赴步軍統領

衙門喊稟京控，反復強調義圖約議的合法性和課

徵基礎。京控案件經過江西省巡撫衙門關提人證

到庭質對後，雙方都作了妥協，十團鄉紳承認所

告書吏勒索稅銀不實，願意在原有的漕項上稍加

津貼。案結後便將原來的圖議、圖約稍作修改

後，附在案件中間，作為「立此存照」的證據。

但是，對於圖議和圖約的真實性官方表示極大的

懷疑，因為就在該案纏訟的五年之中，上高縣先

後換了兩任縣令，前一任孫縣令因為催繳漕銀不

力且涉嫌貪污，在道光二十七年被革職查辦，後

一任徐縣令又因為加徵漕貼，激怒民眾，在十

團鄉紳京控回省提審前憂鬱病亡，都不得善終。

十團民眾所呈的圖議、圖約曾經在道光二十五年

得到了上高縣衙的鈐印，後來徐縣令認為這必定

是孫縣令與十團鄉紳們幕後交易的產物，不予承

認。鄉紳們再挾徐縣令批飭上控撫轅，巡撫吳文

鎔也認為鄉紳們對前後縣令厚此薄彼的評價，說

明圖議、圖約不過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因為它保

障的公同催繳的漕米津貼，與官方所期待的目標

還是存在一定距離的。但是作為實施義圖催徵的

程式和細則，並不因為官方否定其目的性而忽略

其規則內容的真實性。

　　案卷冠名《名花堂錄》，「名花堂」取名不

知所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個社區的公

共機構，可能是鄉紳們當初聚議對策的場所，

即《圖議》中提到的公館，「公館為花戶棲身之

所，亦即為花戶齊心之所。不但上米，即考試各

項亦有所據。」光緒年間上高寧泰團在泗溪官橋

小港設立資助學人應試的機構「興賢堂」，也是

民眾議事祭祀的公共場所。6 「名花堂」很可能

類似「興賢堂」的性質，是十團中某一團、或者

十團共有的公共機構。團圖制是上高特有的地方

建制，實際上就是都圖制。據康熙《上高縣誌》

載，整個上高縣「在城之團二，計圖一十七圖；

在鄉之團五十一，計圖一百五十八圖。」7 團的

建制，實際上就是都。「各縣俱以都名，而上高

獨團名。舊傳靖康末，李成、曹成殺上高男婦幾

盡，止餘林、李二姓，依末山居住，餘皆岳武穆

平復後以招募來上高，人皆四方團聚，故不名

都，名團。」8 如明代已有「辛義上團」、「辛

義下團」、「辛義中團」、「舉子團」、「忠城

團」、「樂城團」等團名。9 各團圖在繳納賦稅時

也與都圖一樣，具有相對獨立的組織性，為了免

除相互之間的牽扯，「完納錢漕各有團議，屆期

悉至。違者團眾罰之，無俟官府追迫。」10 可見，

在上高縣境內，依靠圖議、圖約來滾催各團圖的

漕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圖議、圖約是實施義圖制的核心內容。圖議

是規則，圖約是合同，前者是圖甲經徵漕糧的基

本程式和公同罰則，後者是花戶願意接受這些規

則的書面承諾。如果我們對照徽州契約文書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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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年里甲合同」，11 其宗旨大體上是相同的。

作為一個賦稅繳納單位或義務共同體，圖議圖約

的基本功能是兩方面的：對外是防止衙門吏役利

用催徵來敲詐勒索，由自己組織最基層的催繳事

務，清楚明白，一旦遭遇逼勒苛擾，與官方對話

的力度明顯增強；對內也方便花戶之間互相督促

催欠，監視稅賦轉移中的不法活動，獎勤罰懶，

公同議決，通過團體力量來抑制逃避拖欠稅銀事

件的發生。如果我們聯繫民間存在大量有關公益

事業的「會約」、「祠規」，12 來理解圖議、圖約

的社會功能，實際上它是一種分解公共責任的契

約方式。義圖所依賴的鄉村基層社會共同體，在

一定意義上是與地方宗族勢力結合在一起，因為

彼此知根知底，容易把握產業狀況和社會關係，

賦稅催徵也較方便。除了依靠鄉紳族老提倡共同

協助兌繳稅銀的道德威望外，實際上他們也常常

製作相應的帳冊來確保催徵足額及時。如筆者保

存一套清代金溪李氏寶善堂自同治初年到光緒末

年的十二本帳冊，其中便有一本該族所在的四都

一圖「贍差經徵田段冊」，用以核查各戶稅銀欠

項和所在田畝。13 如果與地方所實行義圖的圖議、

圖約來聯繫起來分析地方稅收徵管體制，我們發

現圖議、圖約建立的基礎既有道義的廣召力，但

也沒有失去「先小人後君子」的強制性約束，即

其內部仍然保有各種冊籍來確認和追訴各自的賦

稅責任。

　　不過，我們從總體上仍然可以看到，義圖成

立的道義上的自覺性是至關重要的，當傳統社會

在邁向近現代社會過程中，人口與產業流動日益

頻繁，傳統宗法觀念日益淡薄，鄉紳威信受到挑

戰，鄉村社會的控制力明顯下降，加上戰爭頻

仍，苛斂無道，義圖制度的解體不可避免。到民

國時期，能夠繼續舉辦者寥寥無幾，大部分地

區的義圖已成為昔日黃花、有名無實。如民國

二十四年江西省財政廳視察員楊藻到九江鄱陽、

都昌、星子、湖口、彭澤等縣考察義圖舉辦情

形，「花戶的名冊真正的確者，不過十之六七

耳！」大都「辦理不善、敷衍了事」。14 筆者家

鄉江西宜豐縣曾是實行義圖制度比較成功的模範

縣，保留了民國時期推行義圖制非常完整的檔案

材料，所列義圖散亂情形大體差不多。民國24年

10月9日頒發的《宜豐縣政府訓令》，縣長在談到

全縣一百一十一圖舉辦情況時也不無怨言，「其

中認真從事者固屬有之，而因循敷衍、有名無實

者實歸多數。」15 雖然先後成立了全縣義圖聯合會

及義圖整理委員會，頒佈了《義圖章程》和《義

圖標準公約樣式》等細則，但是瞭解義圖操作規

程和擔任圖長、甲正、甲副者多是老邁衰弱者，

由於追呼糧差非常困難，懇請辭職者紛紛然。而

民間挪移換段，分設多圖規避稅差甚至圖甲長相

互指摘「土劣」惡訟，更是不勝枚舉。16 與此同

時，國共兩黨在江西地方形成拉鋸戰，國民黨統

治區域在推行義圖滾催不力的情況下開始建立保

甲制，從宜豐民國檔案來看，這兩者實際上一度

共存過，造成多頭苛徵，民不聊生。如二十八都

四圖九甲甲正、副龔就明、龔國華在給縣長的辭

呈中就抱怨，「差追無寧日，縣差方去，區差又

來，區差甫出，碉隊又臨。奉公之下，幾無虛晷

以理家務。」17 在日益分化的農村基層社會，傳統

的諸如義圖催欠等公共事務，已經缺乏有力支援

的現實基礎，與傳統的義田、義莊等鄉土保障機

制和義民、義門等民間道義權威一樣被現實逐漸

淘汰，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顯得越來越直接，

一度被美化的義圖制度也永遠成為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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